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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69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卫元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小区物业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及公开收支情况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行业监管

自2019年7月新乡市物业管理职能划转调整至市住建局后，我局对物业管理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实行信用监管。2017年以后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取消，对物业行业监管带来新的形势和挑战，我局探索以信用监管为抓手，充分发挥信用惩戒的约束和震慑作用，构建物业行业监管新手段。我局印发了《新乡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综合评价管理办法（暂行）》，结合各物业服务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管理经营能力等方面的基本信息、业绩信息和不良信息，评价内容涵盖基础管理、设施设备管理、环境管理、秩序维护等多个方面，每年对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并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在前期物业招投标、各类评先创优、物业行业专家选聘活动中已进行结果运用，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合法合规经营。二是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结合市“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活动，每年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对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标准，要求限期落实到位，同时将检查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省“互联网+监管”系统，与企业信用档案相关联，切实推动我市物业行业信用环境的提升。

二、关于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显著位置公示业主交纳物业服务费用情况、公共水电分摊费用情况、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经营所得收益和支出情况；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车位、共用车库经营所得收益和支出情况。即物业公司应当公开物业费收费和公共收益支出情况。为深入贯彻落实《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规范我市物业服务市场行为，落实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制度，保障业主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建设阳光互信的市场环境。市住建局制订《新乡市物业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公示栏》模版，内容包括《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要求公示的信息，经统计，我市物业小区均已完成公示工作。

三、关于加强业主监督

为推动业主组织建设，我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市委社工部制定了《新乡市住宅物业服务全覆盖 业委会（物管会）全覆盖 物业服务企业党建全覆盖实施方案》，推动符合条件的小区全部成立业主委员会，业委会成立条件不成熟或者业委会运行存在问题的，推动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行业主管部门做好对业委会（物管会）的业务指导，街道（乡镇）加强对业委会（物管会）的监管，对业委会（物管会）作出违反法律法规和议事规则、管理规约的决定，街道（乡镇）应当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依规撤销其决定，并公告全体业主；业委会（物管会）不依法履行职责，严重损害业主权益的，街道（乡镇）要指导业主大会召开临时会议，重新选举业主委员会。截至目前，我市物业小区共组建业主委员会112个、物业管理委员会122个。

四、关于建立投诉处理机制

为进一步保障群众知情权、监督权，畅通业主权益维护渠道，今年4月，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关于公布整治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投诉举报渠道的公告》，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向社会公布了市本级及全市15个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电话、邮箱等投诉举报渠道，自投诉举报渠道公布以来，我局共受理群众诉求164件。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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